
 

 1 

附件 1：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医药学院卫生管理与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2023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 

 

湖北医药学院卫生管理与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是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是一个跨学科跨院系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研机制创新

于一体的学术研究机构。本基地以湖北省卫生事业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紧紧围

绕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重要史料整理和历史文

化研究问题、以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社会普遍关心的卫生经济与政策、卫生信

息、健康管理、叙事医学、医学语言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地方病预防与控制

研究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学术研讨，为我校人文社科科研提供实践和研究平台，

为地方卫生事业服务，促进地方健康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本基地向国内外开放，为使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了解本基地研究方向和内容，特

制定 2023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欢迎大家依据选题指南积极申报。 

一．开放基金课题的申请对象 

凡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国内外教学、科研人员均可在开放课题

基金项目指南内申请本基地开放课题基金。经审批立项后即可在本基地或申请人所在单

位进行独立研究或合作研究，每位申请人限报一个项目。以往尚未结题的课题负责人,

暂不能申报；结束课题优秀的,可滚动资助。校外人员作为负责人申报时，主要团队成

员应至少包含 1名本基地研究人员或校内联系人。 

二．开放基金选题  

（一）卫生政策与卫生经济研究 

1.疾病负担研究 

2.医疗保险研究     

3.卫生经济、政策与服务相关研究 

4.药品供应链管理 

5.卫生管理模式研究 

（二）医学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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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疗语言研究 

7．医患会话的研究 

8．互联网医疗的语言特点及伦理研究 

（三）叙事医学研究 

9. 健康叙事研究 

10. 叙事护理研究 

(四) 医疗卫生信息化研究 

  11. 医疗卫生信息政策及评价研究 

  12. 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13. 医疗信息化相关研究      

（五） 医事法律问题研究 

14. 医事法律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15. 医患相关法律问题与权益保障研究 

（六） 健康管理研究 

16. 健康管理相关研究 

17. 健康型组织建设研究 

18. 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19. 慢性非传染疾病管理模式与管理体系研究 

（七）医学教育相关研究 

20.遗体（器官）捐献文化研究 

21.临终关怀与生命教育研究 

22.“生命教育”研究 

（八）调研类课题 

23.突破性发展生物医药健康产业研究  

24.做强紧密型医联体打造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研究  

25.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26.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研究  

27.做强武当四大旅游品牌（武当道乐、武当太极、武当养生、武当建筑）研究  

28.突破性发展生态文旅康养产业研究  

29.打造武当武术品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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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大、中、小学学生轻生问题研究 

三． 开放基金课题申请程序及申报时间 

1.申请人根据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填写“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湖北医药院卫生管理与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书”（见附

件 2）。申请书用 A3 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申请人所在单位和科研管理部门对申请人

进行资格审查，对申请书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包括对选题、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进行审核，签署明确意见。申请人将纸质申请书一式 2份，课题论证活页(见附件 3)

一式 5份于 2023 年 6月 15日前邮寄或直接交到湖北医药学院 8号楼 103室卫生管理与

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同时将申请书和论证活页的 word 文档发到

936364147@qq.com ，请按照“姓名+单位（二级院系名称）+申请书”和“姓名+单位（二

级院系名称）+论证活页”的形式修改文件名。 

2.本基地聘请相关研究领域专家负责开放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湖北医药学院科学

技术处参与项目的评审过程，开放基金的评审将本着择优资助的原则，资助意义重大的

科研项目。评审通过的项目经湖北医药学院科学技术处批准立项。项目负责人应在规定

的时间提交项目任务书。经湖北医药学院科学技术处审核加盖科技合同专用章。 

3.开放基金的管理和经费使用按“湖北医药学院卫生管理与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文件执行。 

四． 有关说明  

1. 2023 年开放基金课题的研究期限为 1-2 年（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每项课题经费支持额度为 1.0-2.0 万元。课题类别为“重点项目” 或“一般项目”。

课题原则上不予延长。如有特殊需要延长，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注：调研类课题必须立足十堰做科学研究，结题时调研报告必须有市党政领导签批或

者有实质性的采纳证明。调研类课题结题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2. 原则上申报者应按照《课题指南》的选题进行申报。 

3.我校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护理学院要围绕健康管理与健康

促进（含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体-医融合、应用心理学，以及原有的健康管理与健康评

估研究）、健康大数据与卫生健康政策（含原有的卫生信息研究、医疗保障研究、疾病

负担测算研究、卫生政策与法规研究）、卫生服务与管理（含原有的叙事医学研究、医

学语言学研究、医疗服务满意度研究、医药供应链研究）和医学伦理与实践（临床伦理

学、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公共卫生伦理、新兴生物技术伦理）等方向进行申报，每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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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至少立项 2-3 项。 

4. 实行课题负责制。课题负责人负责研究工作的组织和经费的使用。课题基金由本

基地负责人签字使用，不下拨至申请人单位。课题基金使用符合国家、省、学校科研基

金使用管理相关规定。本基地每年按照教育厅要求进行绩效评估，如课题结束后经费有

余，结余经费由本基地收回。 

5. 本基地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其研究成果归本基地所有，出版、签批或发表研究

成果时，本基地应为第一完成单位，即：中文成果署名为“湖北医药学院卫生管理与卫

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英文成果署名为“Cent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中文成果标注“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开放基金资助”，以英文发表的书面研究成果需标注“Supported by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Hubei Province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五．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南路 30 号卫生管理与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联 系 人：程老师   邮政编码：442000    E-mail：936364147@qq.com 

 

 

                           湖北医药学院卫生管理与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医药学院科技处 

                                       二零二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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